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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果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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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

南》的要求，对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 年度的温室

气体盘查报告进行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现场审核与验证，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

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盘查报告与核查指南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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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各范围排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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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的核算、报告与核查工作，核查数据为 549.67tCO2，2023 年度核查数据为

589.11tCO2，相对比 2024 年核查数据均有差异，原因是 2024 年外购电量增加，用电碳排

放因子有所变化，导致此次核查的数据与上年度比略有升高。 

核查组长 孙林波 签名 
 

日期 2025-05-21 

核查组成员 / 

技术复核人 姚洪波 签名 
 

日期 2025-05-21 

批准人 王珍 签名 
 

日期 2025-05-21 



CCAA注册温室气体核查员资格证书



 

目录 

1 概述 ....................................................................................................................................... 1 

1.1 核查目的 ................................................................................................................................ 1 

1.2 核查范围 ................................................................................................................................ 1 

1.3 核查时间范围 ........................................................................................................................ 2 

1.4 核查准则 ................................................................................................................................ 2 

1.5 保证等级 ................................................................................................................................ 3 

1.6 实质性偏差 ............................................................................................................................ 3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 4 

2.1 核查组安排 ............................................................................................................................ 4 

2.2 文件评审 ................................................................................................................................ 4 

2.3 现场核查 ................................................................................................................................ 4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 5 

3 核查发现 ............................................................................................................................... 6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 6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 6 

3.1.2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 7 

3.1.3 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 ................................................. 8 

3.1.4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 8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 10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 11 

3.3.1 固定源燃料燃烧排放 ............................................................................................... 12 

3.3.2 移动源燃料燃烧排放 ............................................................................................... 12 

3.3.3 空调制冷剂的逸散排放 ........................................................................................... 13 

3.3.4 灭火器灭火剂的逸散排放 ....................................................................................... 14 

3.3.5 二氧化碳保护焊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 14 

3.3.6 净购入电量排放 ....................................................................................................... 14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 15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15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22 

3.4.3 排放量的核查 ........................................................................................................... 25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 29 

3.6 其他核查发现 ...................................................................................................................... 29 

3.6.1 不确定性分析的核查 ............................................................................................... 29 

3.6.2 基准年选择以及基准年量化的核查 ....................................................................... 30 

4 核查结论 ............................................................................................................................. 31 

4.1 盘查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 31 

4.2 排放量声明 .......................................................................................................................... 31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 32 



 

5 附件 ..................................................................................................................................... 33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 33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 34 

 



1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受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对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度的温

室气体盘查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含：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盘查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

《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

和《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边界、排放源识别是否准确、完整； 

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盘查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方法、排放量计算结果是

否真实、准确和完整。 

1.2 核查范围 

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

和《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组织层面运营边界内

温室气体排放分为六个类别，定义如下：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 

类别 2：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类别 3：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类别 4：组织使用的产品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类别 5：与使用组织产品有关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类别 6：其它来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

和《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的要求并考虑委托方的

特定需求，本次核查范围包括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隐贤路 18 号厂区边界范围类别 1（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类别 2（输入能源间接

GHG 排放）的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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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排放、空调设备制冷剂逸散排放、焊接用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灭火器逸散排放、净

外购电力排放。由于受核查企业提交的盘查报告中未包含类别 3、4、5、6 的排放，所以本

次核查不涉及类别 3、4、5、6 的核查。 

核查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 受核查方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 核算边界的核查； 

 核算方法的核查； 

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 数据不确定性评估方法和结果核查； 

 基准年选择以及基准年量化的核查。 

经审核确认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多处经营场所，本次核查范围仅包含星宇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隐贤路 18 号厂区边界范围的类

别 1 和类别 2 排放。 

1.3 核查时间范围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4  核查准则 

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依据《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

及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 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 诚实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 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

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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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

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准则包括但不限于： 

 《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 

 《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 

 《IPCC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 《IPCC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修订版》 

 《国家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全球变暖潜能 GWP 值来源） 

 适用于受核查方的 GHG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1.5 保证等级 

本次核查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等级。 

1.6 实质性偏差 

本次核查的实质性限值为报告期内受核查方报告排放总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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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规模、行业类别，结合核查员的专业背景和技术

能力，我单位组建了针对该单位的核查组，核查组成员情况见下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孙林波 组长 

1）企业层级的碳排放边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查，

盘查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查，排

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现场核查及报告编写 

2.2 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的目的是为了初步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情况，并确定现场核查思路和现场核

查重点。文件评审工作贯彻核查工作的始终。 

核查组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对受核查方提供温室气体盘查报告及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

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受核查方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

清单、活动水平数据信息文件、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数据不确定性等。通过文件评审，

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核查的重点： 

（1） 受核查方的核查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 受核查方组织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的获取、记录、传递

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 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5） 数据不确定性评估方法和结果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一般程序如下： 

1) 现场核查计划(如涉及数据抽样，计划中应该包含抽样方案)已事先发送给受核查方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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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核查首次会议； 

3) 现场查看相关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 

4) 现场访问与排放相关的受核查方人员； 

5) 现场查阅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抽样文件)； 

6) 核查组内部讨论； 

7) 现场核查结束会议，给出初步现场问题发现以及核查结论。 

核查组于 2025 年 5 月 15-16 日对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在现

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现场主要访谈对象、

部门及访谈内容见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问对象(姓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5 年 5 月 15 日

-16 日 

梁田 人事部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组织架构、

工艺流程、生产运行情况，识别

排放设施和排放源，确定企业层

级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盘查报告及数据管理

制度的情况。 

3）了解企业制冷设备、灭火设备

等情况。 

李阳 生产部 

1）了解企业生产流程、工艺过程； 

2）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和生产

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计等数据

流管理情况。 

梁苇 财务部 

1）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的财务发票、结算单进行了解和

核查。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未发现盘查报告（初版）

数据及核查项异常。故本次未开具不符合项。根据上海英格尔认证内部管理程序，核查报

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上海英格尔认证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

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完成。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人员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评审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姚洪波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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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

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确认如下信息： 

2024 年 2 月 2 日安徽海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通信终端设备生产单位，成立于 2019 年，注册

资金 5000 万元，位于安徽省六安经济开发区隐贤路 18 号，主要从事通信产品、电力产品、

数据中心网络、新能源光伏、制造加工等行业的各类设备研发与销售，专注于为国内广大

客户提供一流的连接解决方案、站点解决方案、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新

技术及实用新型技术的开发研究。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铁塔等通讯运营商及广电、电力、交通监控等行业市场。 

公司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拥有高精度数控设备（数控激光切割机 7 台，数控

冲床 2 台，数控折弯机 10 台，数控点胶机 2 台，网孔门校平机等），全自动喷涂流水线，

另配有数台普通冲床、压铆机、卷板机、弯管机、各类焊机、攻丝机、钻床等各类精密加

工设备，公司固定员工 100 余人，资深开发和技术专家 10 余名，各类专业熟练技工 80 余

名，为广大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产品设计、生产供应、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等全方位的技

术服务。 

公司对通信设备、宽带接入设备、数据机房设备、电力设备等成套产品的生产有着丰

富独到的技术经验，全自动的喷涂流水线可满足各类产品的苛刻要求，各岗位均拥有从业

多年经验丰富的技师和熟练工，并对产品质量做到严格管控。 

公司目前已拥有十余个技术专利，通过了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

系 认 证 证 书 、 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证 书 、

GB/T4001-2016/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同时对技术工人不断进行技术培

训，以满足精密生产的需求。 

公司本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不断对产品进行改进升级，以满足客户对产品使

用要求的不断提高。目前已在国内多地设立了多个售后网点和办事处，其中广州、上海、

浙江、江苏已设立长久办事处，未来随着业务的发展，会在更多地区设立长久办事处。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安徽海瑞通科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500MA2TEF9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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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卢彭彭 成立时间 2019 年 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机箱机柜、金属制品、钣金及铆焊加工；光纤宽带接入及数据机房设备生产、

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列头柜、配电箱、设备箱、走线架、光纤槽道、节能

设备、光纤入户系列产品、光纤光缆、光纤活动链接器、光纤配线架、光缆

交接箱、光缆分纤箱、光缆接头盒、光缆终端盒、多媒体箱、户外机柜、网

络机柜、网络桥架、综合集装架生产及销售；通信技术开发及服务；通信工

程、智能综合布线工程、装潢工程施工；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开发及服务；

通讯器材、通信设备、通信器材、手机及配件、监控及数据机房设备、电源

及电力设备、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橡塑管材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3922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注册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六安经济开发区隐贤路 18 号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编制工作由人事部负责进行。 

3.1.2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经核查组核查，受核查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有：天然气、柴油、汽油、电力。 

排放单位能源计量及统计情况为：受核查企业每月对天然气、柴油、汽油、电力消耗

情况进行统计，定期与天然气供应公司、电力公司进行结算。受核查企业叉车及商务车按

次进行加油，定期与石油公司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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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 

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符合《量化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盘查报告职责的安排：企业的盘查报告职责安排由人事部负责； 

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企业的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流程责任已经分配到

各相关负责人； 

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已建立相关应对措施； 

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情况：积极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教育

和培训工作； 

文档管理，保存、维护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

电子的）的保存和管理情况：数据记录、保存和管理完善。  

核查组经过现场文件核查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和质量保证管理基本符合《量化

和报告指南》要求。 

3.1.4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生产产品包括网络机柜、光缆分纤箱、户外机柜、光缆交接箱等，其生产工

艺相同，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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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盘查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准确，没有发现不

一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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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经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架构图、厂区平面布置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本次核查范围仅包含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隐贤路 18 号厂区边界范围内类别 1（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类别 2（输入能源间接 GHG

排放）的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烧排

放、空调设备制冷剂逸散排放、焊接用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灭火器逸散排放、净外购

电力排放。受核查方平面布置图如下： 

 

图 3-3 受核查方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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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本次核查范围仅包含安徽海瑞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隐贤路 18 号的厂区边界内，因此不涉及多

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盘查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

查方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类别 排放源 排放设备/设施 温室气体排放种类 

类别 1 

厨房炉灶、加热固化烘道天

然气燃烧排放 
燃气灶、加热固化烘道 CO2、CH4、N2O 

叉车柴油燃烧排放 叉车 CO2、CH4、N2O 

商务车汽油燃烧排放 商务车 CO2、CH4、N2O 

空调制冷剂 R32、R22、R410a

逸散排放 
空调 HFCs 

灭火器灭火剂逸散排放 灭火器 CO2 

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消耗排

放 
二氧化碳钢瓶 CO2 

类别 2 
净外购电量排放 耗电设施 CO2 

净外购热力排放 耗热设备 CO2 

注：1、2024 年盘查报告未纳入类别 3、4、5、6 核算范围，因此本次核查未纳入。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企业组织边界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盘查报告（终版）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准确，核算边界符合《ISO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盘查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

《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2019 修订版）要求一致，不涉及任何偏离指南的核算。

经核算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如下： 

受核查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固定源燃料燃烧排放、移动源燃料燃烧排放、空

调和生产制冷设备冷媒逸散排放以及企业净购入电量、热力之和。受核查方排放量（E）

计算如下： 

𝐄 = 𝐄固定源燃烧 + 𝐄移动源燃烧+𝐄冷媒+𝐄灭火器+𝐄二氧化碳保护气 + 𝐄电——公式 1 

其中： 

E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 CO2 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 

E 固定源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固定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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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移动源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移动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冷媒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空调系统运行期间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灭火器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灭火器逸散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 二氧化碳保护焊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的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tCO2； 

E 电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tCO2。 

3.3.1 固定源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固定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CH4、N2O 排放核算方法学来自“《IPCC 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2019 修订版）第二卷第 2 章固定源燃烧”中 2.3.1.1 方法学

1。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消耗量、燃料的排放因子、碳氧化率和 GWP 计算得到，

公式如下： 

𝐄固定源燃烧 = ∑ (𝑨𝑫𝒊 × 𝑬𝑭𝒊 × 𝑶𝑭𝒊 × 𝑮𝑾𝑷𝒊)
𝒏
𝒊=𝟏 ——公式 2 

E 固定源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固定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固定源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i     是第 i 种固定源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tCH4/GJ、tN2O/GJ）； 

OFi     是第 i 种固定源燃烧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GWPi   是不同种类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力值。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固定源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 按计算： 

𝐀𝐃𝒊 = 𝑵𝑪𝑽𝒊 × 𝑭𝑪𝒊——公式 3 

NCVi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 种固定源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固定或液体燃料，单位

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
3）； 

FC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固定源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
3）。 

3.3.2 移动源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移动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CH4、N2O 排放核算方法学来自“《IPCC 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2019 修订版）第二卷第 3 章移动源燃烧”中 3.2.1.1 方法学

1。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消耗量、燃料的排放因子、碳氧化率和 GWP 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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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𝐄移动源燃烧 = ∑ (𝑨𝑫𝒊 × 𝑬𝑭𝒊 × 𝑶𝑭𝒊 × 𝑮𝑾𝑷𝒊)
𝒏
𝒊=𝟏 ——公式 4 

E 移动源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移动源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移动源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i      是第 i 种移动源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tCH4/GJ、tN2O/GJ）； 

OFi     是第 i 种移动源燃烧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GWPi   是不同种类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力值。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移动源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 按公式 5 计算： 

𝐀𝐃𝒊 = 𝑵𝑪𝑽𝒊 × 𝑭𝑪𝒊——公式 5 

NCVi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 种移动源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固定或液体燃料，单位

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
3）； 

FC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移动源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
3）。 

3.3.3 空调制冷剂的逸散排放 

受核查方空调制冷剂的逸散排放仅涉及“寿命期间的排放（运行和维修）”，制冷剂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学来自“《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2019

修订版）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中 7.5.2.1 方法选择方法 2a—排放因

子方式。排放量主要基于空调制冷剂的填充量、HFCs 年排放速率（即排放因子）和 GWP

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𝐄冷媒 = ∑ (𝐁𝒊 × 𝒙𝒊 × 𝑮𝑾𝑷𝒊) + ∑ (𝐂𝒊 × 𝑮𝑾𝑷𝒊)
𝒏
𝒊=𝟏

𝒏
𝒊=𝟏 ——公式 6 

E 冷媒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运行期间冷媒逸散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B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未进行过检修补充冷媒的现有 i空调系统中HFCs的储存量，

单位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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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是运行期间现有 i 空调系统库存中 HFCs 的年排放速率（即排放因子），要

考虑维修期间的平均年泄漏率和平均年排放量，无量纲； 

C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现有空调检修补充的 HFCs 的量，单位为 t 

GWP i    是各类 HFCs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力值。 

3.3.4 灭火器灭火剂的逸散排放 

受核查方灭火器的灭火剂排放核算方法学来自“《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中 7.6.2.1 方法选择中的方式 A 排放因子法。

排放量主要基于灭火器灭火剂的填充量、灭火剂每年排放比例（即排放因子）和 GWP 计

算得到，公式如下： 

E灭火设备 = ∑ (灭火剂填充量
𝑖
× 𝐸𝐹𝑖 × 𝐺𝑊𝑃𝑖)

𝑛
𝑖=1   ——公式 7 

E 灭火设备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源自灭火设备灭火剂逸散的 CO2 排放量，tCO2； 

灭火剂填充量 i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 i 灭火设备中灭火剂的填充量，单位为 t； 

EF i     是设备中 i 灭火设备灭火剂每年排放的比例（不包括退役设备汇中的排放或

从维修中去除的其他排放），无量纲； 

GWP i   是 CO2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力值。 

3.3.5 二氧化碳保护焊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受核查方焊接使用二氧化碳保护气的消耗产生的排放核算直接来自受核查方受核查年

度焊接消耗的二氧化碳统计量。公式如下： 

E二氧化碳保护焊 = 二氧化碳钢瓶消耗数量 ×每瓶二氧化碳重量  ——公式 8 

E 二氧化碳保护焊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的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tCO2； 

二氧化碳钢瓶消耗数量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受核查方消耗的二氧化碳钢瓶的瓶数； 

每瓶二氧化碳重量    是每瓶二氧化碳钢瓶中二氧化碳重量 

3.3.6 净购入电量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量产生的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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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电 = AD电 × EF电——公式 9 

其中： 

E 电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净购入电量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 电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电力，单位为 MWh； 

EF 电     电网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MWh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3 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固定源燃料燃烧 
天然气消耗量 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碳氧化率 

移动源燃料燃烧 

柴油消耗量 柴油燃烧排放因子 

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碳氧化率 

汽油消耗量 汽油燃烧排放因子 

汽油低位发热量 汽油碳氧化率 

空调制冷剂逸散排放 空调制冷剂填充量 制冷剂年排放速率 

灭火器灭火剂逸散排放 灭火器灭火剂填充量 灭火剂年排放速率 

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消耗

排放 

二氧化碳钢瓶消耗数量 - 

每瓶二氧化碳钢瓶中二氧化碳

重量 
- 

净购入电量排放 净购入电量 电网供电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各类活动水平数据的数据单位、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

据缺失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核查组根据指南中对于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要求，通过

现场查阅被核查单位的生产记录，台账，发票等单据，确定本次核查抽样覆盖率如下： 

1) 天然气消耗量：2024 年天然气使用明细报表(100%)、2024 年天然气发票(100%)； 

2)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使用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3) 柴油消耗量：中石油公司提供的 2024 年柴油加油明细（100%）、2024 年柴油发票

（100%）； 

4) 柴油低位发热量：使用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5) 汽油消耗量：中石油提供的 2024 年汽油加油明细（100%）、2024 年汽油发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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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油低位发热量：使用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7) 每台空调制冷剂额定填充量：空调铭牌； 

8) 每台灭火器灭火剂额定填充量：灭火器铭牌； 

9) 焊接用二氧化碳保护气消耗量：2024 年二氧化碳用量统计（100%）； 

10) 净购入电量：2024 年电力统计月报告（100%）、2024 年购入电力发票(100%)。 

核查组参照受核查方的年度温室气体盘查报告，对比相关的证据材料，并结合现场审

核的情况，对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进行了核查，详细核查结果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消耗量（FC 天然气） 

单位 m
3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2024 年 119162.4 2024 年 119162.4 

数据来源 《2024 年天然气使用明细报表》 

测量方法 使用天然气流量表监测计量 

测量频次 连续监测，月度形成《2024 年天然气使用明细报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2024 年度天然气统计月报、2024 年天然气发票结算 (100%) 

交叉核对 

2024 年度天然气统计月报表数据源来源《2024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六安销售分公司结算发票》。核查组认为天然气发票与月统

计表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信，证据充分。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盘查报告的天然气消耗量与核查数据一致。 

表 3-5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 

月份 
天然气消耗量统计数据 

结算发票 1，立方米 结算发票 2，立方米 结算发票 3，立方米 总计 

1 2908.28 3650.44 55.3 6614.02 

2 3355.7  0  0 3355.7 

3 4697.99 3355.7  0 8053.69 

4 3816.79  0  0 3816.79 

5 13486.01 2544.53  0 16030.54 

6 1272.26 2544.53 2544.53 6361.32 

7 3816.79 3816.79  0 7633.58 

8 3816.79 3816.79  0 7633.58 

9 3836.32 3836.32 4092.07 11764.71 

10 3826.53 5102.04 5102.04 14030.61 

11 7653.06 7908.16  0 15561.22 

12 6864.99 6864.99 4576.66 18306.64 

全年合计 59351.51 43440.29 16370.6 119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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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 2：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表 3-6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NCV 液化石油气） 

单位 MJ/ m
3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38.931 2024 年 38.931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

数据正确。 

活动水平数据 3：汽油消耗量 

表 3-7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汽油消耗量（FC 汽油） 

单位 kg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2024 年 3041.13 2024 年 3041.13 

数据来源 

中石油公司提供的《2022 年汽油加油明细》和企业《2022 年中石化

汽油发票》获得以升（L）为单位的柴油消耗量，然后乘以柴油密度

（0.7475kg/L）获得汽油消耗量的重量（kg）。汽油密度来源于

《GB17930-2016 车用汽油》。 

测量方法 每次加油站加装汽油，加油站流量计计量。 

测量频次 按次计量。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中石油公司提供的《2024 年汽油加油明细》（100%）、企业《2024

年中石化汽油发票》（100%）。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数据源和《2024 年中石油汽油发票》(100%)进行了交叉核

对，核查组确认数据一致。同时，核查组认为证据充分。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汽油消耗量与核查数

据一致。 

表 3-8 核查确认的汽油消耗量 

月份 

汽油消耗量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中石油提供的交易明

细（升） 
密度（单位：kg/L) 汽油（单位：kg) 

1 239.35 

0.7475 

178.91 

2 452.15 337.98 

3 158.12 118.19 

4 537.54 401.81 

5 146.68 109.64 

6 266.96 199.55 

7 274.24 204.99 

8 216.22 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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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11.2 157.87 

10 0.00 0.00 

11 940.57 703.08 

12 625.37 467.46 

全年合计 4068.4 3041.13 

活动水平数据 4：汽油低位发热量 

表 3-9 对汽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汽油低位发热量(NCV 汽油) 

单位 GJ/t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43.07 2024 年 43.07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汽油低位发热量数

据正确。 

活动水平数据 5：柴油消耗量 

表 3-10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消耗量（FC 柴油） 

单位 kg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4911.06 2024 年 4911.06 

数据来源 

《2024 年柴油发票》获得以升（L）为单位的柴油消耗量，然后乘

以柴油密度（0.8275kg/L）获得柴油消耗量的重量（kg）。柴油密度

来源于《GB19147-2016 车用柴油》。 

测量方法 企业每次购买叉车柴油，用加油站流量计计量。 

测量频次 企业每次购买叉车柴油，按月统计。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中石油公司提供的《2024 年柴油加油明细》（100%）、企业《2024

年中石化柴油发票》（100%）。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数据源和《2024 年中石油柴油发票》(100%)进行了交叉核

对，核查组确认数据基本一致。同时，核查组认为《2024 年中石化

柴油发票》作为外部凭证可以单独作为核查证据，证据充分。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柴油消耗量与核查数

据一致。 

表 3-11 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 

月份 
柴油消耗量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中石油提供的交易明细（升） 密度（单位：kg/L) 柴油（单位：kg) 

1 594.43 

0.8275 

491.89 

2 0.00 0.00 

3 413.41 3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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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69.34 388.38 

5 336.98 278.85 

6 371.7 307.58 

7 615.3 509.16 

8 626.2 518.18 

9 570.43 472.03 

10 371.08 307.07 

11 940.57 778.32 

12 625.37 517.49 

合计 5934.81 4911.06 

活动水平数据 6：柴油低位发热量 

表 3-12 对柴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低位发热量(NCV 柴油) 

单位 GJ/t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42.652 2024 年 42.652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柴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正

确。 

活动水平数据 7：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填充量 

表 3-13 对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填充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填充量(Bi) 

单位 kg 

数值 

排放报告数据 核实数据 

年份 制冷剂类型 填充量 年份 制冷剂类型 填充量 

2024

年 

R22 25.65 
2024

年 

R22 25.65 

R32 2.5 R32 2.5 

R410a 1.25 R410a 1.25 

数据来源 

每台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的额定填充量来源于空调及生产制冷

设备冷媒铭牌，然后乘以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的数量，获得各类空调

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总填充量。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数量来源于现场

设备铭牌及《企业空调参数统计表》。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盘查报告中的空调冷媒充装量数据与核

查数据一致。 

表 3-14 核查确认的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填充量 

空调

类型 

空调制冷剂填充量数据 

空调型号             

每台空调

填充量

（kg）     

空调数量（台） 制冷剂类型 

空调制冷剂

填充总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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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空调铭牌） 

（数据来

源：空调

铭牌） 

（数据来源：企业空

调盘点清单） 

（数据来源：空调

名牌） 

立式

空调 

RFD-120W/B

P2SN8-D01 
2.5 1 R32 2.5 

挂式

空调 

KFR-35W/KG

QE 
1.35 19 R22 25.65 

中央

空调 

FGR5Pd/C1Na

(O) 
1.25 1 R410a 1.25 

注 1：核查组现场核查发现企业还存在 R600a 类型制冷剂，现场确认 R600a 类型制冷剂不是温室气体，不存

在温室气体排放。 

2：核查组现场核查发现卧式冷柜铭牌（制冷剂类型：R134a）上没有对应的填充量，填充量数据不可得，

无法计算排放量，因此没有纳入本次核查范围。 

活动水平数据 8：灭火器灭火剂填充量 

表 3-15 对灭火器灭火剂填充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灭火剂填充量

𝑖
 

单位 kg 

数值 盘查报告数据 核实数据 

年份 灭火剂类型 填充量 年份 灭火剂类型 填充量 

2024

年 
二氧化碳 42 

2024

年 
二氧化碳 42 

数据来源 每台灭火器灭火剂的额定填充量来源于灭火器铭牌，然后乘以

灭火器数量，获得灭火器灭火剂总填充量。灭火器数量来源于

现场核查确认。 

核查结论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盘查报告（初版）中的灭火器

灭火剂填充量与核查数据一致。 

表 3-16 核查确认的灭火器灭火剂填充量的核查 

灭火器类型 

2022 年灭火器灭火剂填充量 

每台灭火器填

充量（kg） 
灭火器数量（台） 灭火剂类型 

灭火器灭火剂填充总

量（kg） 

二氧化碳气体灭火

器 MT/2 
2 12 CO2 24 

二氧化碳气体灭火

器 MT/3 
3 6 CO2 18 

活动水平数据 9：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的消耗量 

表 3-17 对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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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2024 年 20.198 2024 年 20.198 

数据来源 《2024 年液态二氧化碳采购对账单》获得液态二氧化碳消耗量 

测量方法 - 

测量频次 受核查方定期购入二氧化碳，按次计量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2024 年二氧化碳采购对账单》、《2024 年空气化工产品气体

生产（上海）有限公司》结算发票 100% 

交叉核对 《2024 年空气化工产品气体生产（上海）有限公司》结算发票

100%是企业供应商出具的对账单，并加盖供应商章。核查组认

为交叉核对证据充分。 

核查结论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盘查报告（初版）4 中的焊接

二氧化碳消耗量与核查数据一致。 

表 3-18 核查确认的焊接二氧化碳保护气消耗量 

月份 
焊接保护气二氧化碳消耗量统计数据 

净重，t 

1 2.015 

2 1.642 

3 1.243 

4 1.912 

5 1.401 

6 1.216 

7 2.333 

8 1.019 

9 2.501 

10 1.727 

11 1.057 

12 2.132 

合计 20.198 

活动水平数据 10：净购入电量 

表 3-15 对净购入电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量（AD 电） 

单位 kWh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2024

年 

净购入电量 820008 2024

年 

净购入电量 820008 

光伏电量 39311 光伏电量 39311 

数据来源 《2024 年电力统计月报告》 

测量方法 使用电表监测计量 

测量频次 连续监测，月度形成《2024 年电力统计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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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2024 年电力统计月报告》(100%)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数据源和 2024 年电力发票进行了交叉核对，确认数据一

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排放因子

数据正确。 

表 3-20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量 

月份 

企业电量统计数据 

净购入电量发票（千瓦时） 光伏用电量 总用电（千瓦时） 

1 月 56773 2800 59573 

2 月 58242 2760 61002 

3 月 43239 3100 46339 

4 月 53030 3250 56280 

5 月 52332 3300 55632 

6 月 47505 3500 51005 

7 月 68031 3680 71711 

8 月 64950 3710 68660 

9 月 70715 3611 74326 

10 月 94648 3525 98173 

11 月 106542 3089 109631 

12 月 104001 2986 106987 

合计 820008 39311 859319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盘查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

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

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 

表 3-21 对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EF 天然气) 

单位 kg/TJ 

数值 天然气燃烧 CO2 排放因子：56100 

天然气燃烧 CH4 排放因子：1 

天然气燃烧 N2O 排放因子：0.1 

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数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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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16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碳氧化率(OF 液化石油气) 

单位 -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0.99 2024 年 0.99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天然气碳氧化率数

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汽油燃烧排放因子 

表 3-17 对汽油燃烧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汽油燃烧排放因子(EF 汽油) 

单位 kg/TJ 

数值 汽油燃烧 CO2 排放因子：69300 

汽油燃烧 CH4 排放因子：3.8 

汽油燃烧 N2O 排放因子：5.7 

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汽油燃烧排放因子数据正

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汽油碳氧化率 

表 3-18 对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汽油碳氧化率(OF 汽油) 

单位 -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0.98 2024 年 0.98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汽油碳氧化率数据

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柴油燃烧排放因子 

表 3-19 对柴油燃烧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燃烧排放因子(EF 柴油) 

单位 kg/TJ 

数值 

柴油燃烧 CO2 排放因子：74100 

柴油燃烧 CH4 排放因子：3.9 

柴油燃烧 N2O 排放因子：3.9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柴油燃烧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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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柴油碳氧化率 

表 3-20 对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碳氧化率(OF 柴油) 

单位 -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0.98 2024 年 0.98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柴油碳氧化率数据

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7：制冷剂年排放速率 

表 3-21 对空调及生产制冷设备冷媒年排放速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制冷剂年排放速率(xi) 

单位 -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空调/5.5% 2024 年 空调/5.5%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中的表 7.9。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空调及生产制冷设

备冷媒年排放速率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8：灭火剂年排放速率 

表 3-28 对灭火设备灭火剂年排放速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灭火剂年排放速率(EFi) 

单位 -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2 年 4% 2022 年 4% 

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中的第 7.61 页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2 年度盘查报告的灭火设备灭火剂年排

放速率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9：电力排放因子 

表 3-22 对电网供电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电网供电排放因子(EF 电) 

单位 tCO2/MWh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0.5366 2024 年 0.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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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缺省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关于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电网供电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0：光伏排放因子 

表 3-30 对光伏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光伏排放因子(EF 光伏) 

单位 tCO2/MWh 

数值 
填报数据 核实数据 

2024 年 0-光伏排放因子 2024 年 0-光伏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本市碳交易企业外购电力中绿色电力碳排放核

算方法的通知_其他文件_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sh.gov.cn)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核查确认企业 2024 年度盘查报告中的光伏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与年度能源统计报表进行比较等方式对受核查方盘

查报告中的排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受核查方盘查报告中排放量的计算公

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所示： 

表 3-31 固定源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表 

燃料种

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CO2 全球

变暖潜力

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万

Nm
3） 

低位发热量

（GJ/万 Nm
3） 

CO2 排放因

子（tCO2/GJ） 

碳氧化

率 

FC NCV EF OF GWPCO2 
FC*NCV*EF*OF

*GWPCO2 

天然气 11.9162 389.31 0.0561 99% 1 257.65 

表 3-23 固定源燃料燃烧 CH4排放量计算表 

燃料种

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CH4 全球变

暖潜力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万

Nm
3） 

低位发热量

（GJ/万 Nm
3） 

CH4 排放因子

（kgCO2/TJ） 

FC NCV EF GWPCH4 
FC*NCV/1000*EF*OF/1

000*GWPCH4 

天然气 11.9162 389.31 1 27.9 0.13 

表 3-24 固定源燃料燃烧 N2O 排放量计算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412/t20241226_1099413.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412/t20241226_1099413.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30608/ea3db4610e294b5480934b31a6d5e645.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30608/ea3db4610e294b5480934b31a6d5e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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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种

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N2O 全球变暖

潜力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万

Nm
3） 

低位发热量

（GJ/万 Nm
3） 

N2O 排放因子

（kgN2O/TJ） 

FC NCV EF GWPN2O 
FC*NCV/1000*EF

*OF/1000*GWPN2O 

天然气 11.9162 389.31 0.1 273 0.13 

表 3-25 移动源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表 

燃料

种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CO2 全球变

暖潜力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kg） 

低位发热量

（MJ/kg） 

CO2 排放因子

（kgCO2/TJ） 

碳氧化

率 

FC NCV EF OF GWPCO2 
FC*NCV*EF*OF

*10
-9

*GWPCO2 

柴油 4911.06 42.652 74100 98% 1 15.21 

汽油 3041.13 43.07 69300 98% 1 8.90 

表 3-26 移动源燃料燃烧 CH4排放量计算表 

燃

料

种

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CH4 全球变暖

潜力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kg） 

低位发热量

（MJ/kg） 

CH4 排放因子

（kgCH4/TJ） 

FC NCV EF GWPCH4 FC*NCV*EF*10
-9

*GWPCH4 

柴

油 
4911.06 42.652 3.9 27.9 0.0223 

汽

油 
3041.13 43.07 3.8 27.9 0.0136 

表 3-27 移动源燃料燃烧 N2O 排放量计算表 

燃料

种类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排放因子 

N2O 全球变暖

潜力值 
排放量（tCO2） 消耗量 

（kg） 

低位发热量

（MJ/kg） 

N2O 排放因子

（kgN2O/TJ） 

FC NCV EF GWPN2O 
FC*NCV*EF*10

-9
*

GWPN2O 

柴油 4911.06 42.652 3.9 273 0.2186 

汽油 3041.13 43.07 5.7 273 0.1997 

表 3-28 空调制冷剂排放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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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制冷剂排放量计算 

空调类型 
制冷剂填充

总量（kg） 

制冷剂年排放速

率 
制冷剂类型 GWP 

排放量

(tCO2) 

立式空调 2.5 5.50% R32 771 0.1060 

挂式空调 25.65 5.50% R22 1960 2.7651 

中央空调 1.25 5.50% R410a 2256 0.1551 

合计排放量 3.03 

表 3-29 净购入电力排放计算表 

名称 

净购入电量（MWh） 
电网供电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tCO2) 

AD EF AD*EF 

净购入电量 820.008 0.5366 440.02 

光伏电量 39.311 0 0 

表 3-30 受核查企业排放汇总表 

类别 排放类型 排放量(tCO2) 
核证量合计

（tCO2） 

类别 1 

固定源燃料燃烧排放 257.91 

305.70  

移动源燃料燃烧排放 24.56 

空调制冷剂排放 3.03 

焊接用二氧化碳 20.20 

灭火设备灭火剂排放 0.0017 

类别 2 净购入电量排放 440.02 440.02 

类别 3 
源自交通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4 
源自组织使用的产品

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5 
与使用组织的产品相

关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6 
源自其他排放源的间

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合计 7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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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重现验算，核查组确认盘查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实、完整、正确，符

合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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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

总务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能源统计台账完整规范。 

3.6 其他核查发现 

3.6.1 不确定性分析的核查 

核查组依据《温室气体议定书关于温室气体清单不确定性评估和计算统计参数不确定

性的指导意见》对受核查方 2024 年的温室气体数据不确定性评估进行了核查，核查组经

核查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的温室气体数据不确定性的评估过程及结果正确、完整，符

合《温室气体议定书关于温室气体清单不确定性评估和计算统计参数不确定性的指导意见》

的要求。详细核查结果如下： 

 1）活动数据按照采集类别分为三类，并分别赋予 1、3、6 的分值。如下表所示： 

表 3-31 活动数据采集类别和对应等级 

活动数据类型 等级 

1 自动连续测量 6 

2 定期测量（含抄表）/铭牌资料 3 

3 自行推估 1 

2）排放系数类别和等级按照采集来源分为六类，并分别赋予 1、2、3、4、5、6 的分

值。如下表所示：： 

表 3-32 排放系数类别和对应等级 

系数类别 排放系数类别赋值 排放系数等级 

(1)量测/质能平衡所得系数 1 6 

(2)同制程/设备经验系数 2 5 

(3)制造厂提供系数 3 4 

(4)区域排放系数 4 3 

(5)国家排放系数 5 2 

(6)国际排放系数 6 1 

注：排放系数类别数字越小表示精确度越高，排放系数等级分值代表数据的精确度，分值越大越精

确。  

3）仪器校正等级类别分为三类，并分别赋予 1、3、6 的分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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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仪器校正类别及对应等级 

仪器校正等级 

1.没有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1 

2.没有规定执行，但数据被认可或有规定执行但数据不符

合要求 
3 

3.按规定执行，数据符合要求 6 

4）2024 年受核查方排放源整体数据不确定性评估： 

表 3-34 整体数据不确定性等级划分 

分级 整体数据等级得分 说明 

第一级 >=5.0 不确定性极低，数据质量极佳 

第二级 <5.0，>=4.0 不确定性低，数据质量佳 

第三级 <4.0，>=3.0 不确定性略高，数据质量较差 

第四级 <3.0，>=2.0 不确定性高，数据质量差 

第五级 <2.0 不确定性偏高，数据质量不佳 

2024 年受核查方排放源整体数据不确定性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35  2024 年受核查方排放源整体数据不确定性评估结果 

序

号 
设施/设备 排放源 

活动

数据

等级 

排放系

数等级 

仪器校

正等级 

整体数

据平均

得分 

整体

数据

等级 

排放量

（tCO2e

） 

排放量

占比 

加权平均

得分 

1 
燃气灶、加

热固化烘道 
天然气 6 1 6 4.33 2 257.91 34.59% 1.4987 

2 叉车 柴油 3 1 6 3.33 3 15.45 2.07% 0.0691 

3 商务车 汽油 3 1 6 3.33 3 9.11 1.22% 0.0407 

4 空调 冷媒 3 1 3 2.33 4 3.03 0.41% 0.0095 

5 灭火器 
二氧化

碳 
3 1 3 2.33 2 0.0017 

2.28E-04

% 
5.32E-06 

6 
焊接二氧化

碳保护气 

二氧化

碳 
3 6 6 5.00 1 20.20 2.71% 0.1354 

7 耗电设备 
外购电

力 
6 2 6 4.67 2 440.02 59.01% 2.7536 

加总 745.72 100.00% 4.5070 

加权平均得分总计 4.5070 

加权平均得分数据等级 第二级 

3.6.2 基准年选择以及基准年量化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2 年度进行过核查，并选定 2022

年为基准年。2022 年度温室气体核查数据为 549.67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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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盘查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确认，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度盘查报告（终版）中的企业基本

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不确定性分析以及温室气体

核算和报告符合《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及

指南》、《ISO14064-3:2019：对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和《201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确认，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量完整准确，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声明与核查结果一致，没有发现实质性偏差，公正地表达了温室气体排

放的数据和信息。本次核查活动达到了协商的合理保证等级。 

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组织层

面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各范围排放如下： 

表 4-1 2024 年度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总量汇总 

类别 排放类型 排放量(tCO2) 
核证量合计

（tCO2） 

类别 1 

固定源燃料燃烧排放 257.91 

305.70  

移动源燃料燃烧排放 24.56 

空调制冷剂排放 3.03 

焊接用二氧化碳 20.20 

灭火设备灭火剂排放 0.0017 

类别 2 净购入电量排放 440.02 440.02 

类别 3 
源自交通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4 
源自组织使用的产品

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5 
与使用组织的产品相

关的间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类别 6 
源自其他排放源的间

接 GHG 排放 
不涉及 / 

合计 7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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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经核查确认，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开始每年做企业组织层面温室气

体排放的核算、报告与核查工作，核查数据为 549.67tCO2，2023年度核查数据为 589.11tCO2，

相对比 2024 年核查数据均有差异，原因是 2024 年外购电量增加，用电碳排放因子有所变

化，导致此次核查的数据与上年度比略有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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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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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安徽海瑞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企业组织架构图 

/4/ 企业厂区平面布置图 

/5/ 企业环评报告 

/6/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7/ 2024年天然气统计月报表 

/8/ 2024年天然气发票 

/9/ 石化公司提供的2024年柴油使用登记台账 

/10/ 石化公司提供的2024年汽油使用登记台账 

/11/ 企业办公、车间、宿舍空调铭牌 

/12/ 企业空调台账 

/13/ 企业2024年二氧化碳消耗数量统计表 

/14/ 2024年电力统计月报告 

/15/ 2024年电力发票 

/16/ 现场照片 

 


